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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教育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 
 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 

1．部门本部机构设置：局机关设 11个内设机构：办公

室、计划财务科（与基建科合署）、中小学教育科（与幼教

科合署）、督导室（副处级，持市人民政府督导室牌子）、大

中专学校管理办公室（与职业与成人教育科合署）、人事科

（与机关党委办公室合署）、教师继续教育科（市语言文字

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）、德育科、民办教育科、体艺卫科和学

校安全保卫科。 

2．部门本部主要职能 

（1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，并组织实

施。 

（2）研究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提出

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教育发展的方向、重点、结构、速

度，并协调指导实施。 

（3）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筹措教育经费、教育拨款、教

育基建投资、教育收费的规定；管理市级教育经费，监督各

县（区）教育财政拨款的执行情况；指导学校的基本建设；

对市属学校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。 

（4）协助管理高等教育；综合管理中等职业教育、基

础教育、成人教育、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及民族教育工作；

指导和管理各类学校的教育、远程教育工作；负责教育评估；

对教育质量进行检查；指导办学体制、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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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；指导各类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。 

（5）规划、指导和协调教育系统的科研工作；指导各

地开展教育科研和推动学校发展高新技术、科研成果转化和

办科技产业的工作；指导中小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发展校办

产业的工作。 

（6）监督检查各地贯彻执行教育法律、法规、方针、

政策， 负责督政、督学工作;督导、检查下级人民政府以及

教育行政部门履行教育职责和巩固提高“两基”工作;督导

评估中等和中等以下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、教育强县

（区）、镇以及示范学校的创建工作。 

（7）协调和指导学校开展教学研究和改革；协调规划、

管理各类学校教育技术装备和实验室、图书馆建设工作；指

导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实施；指导教育管理信息、统计工作。 

（8）统筹管理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高等、中等职业技

术教育、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工作。 

（9）规划并指导全市高等、中等职业学校的布局调整。 

（10）负责教育系统出国留学人员的派出工作；指导来

惠州市留学人员和在学校任教外籍教师的管理工作；负责指

导教育系统与外国和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教

育交流与合作工作。 

（11）规划并负责学校党的建设工作和学校的思想政治

工作、德育工作、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工作及国防教育工作；

指导学校的安全、稳定和保卫工作，负责市直属学校基层组

织建设工作、指导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；配合纪检组开展

学校的纪检、 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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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2）制订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计划;研究提出大中专

学校毕业生就业建议；指导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计划，并

组织实施。 

（13）主管学校的推广普通话和文字规范工作；承担市

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；负责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农

民文化技术教育工作。 

（14）主管全市的教师工作;指导实施各类教师资格制

度; 规划并指导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工

作，指导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等工作。 

（15）管理直属事业单位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学校统战、 

治安保卫和社团管理工作。 

（16）承担市委、市政府和省教育厅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3．纳入部门决算编制的单位 

惠州市直教育(部门）设行政单位 1个（惠州市教育局）；

事业单位 11 个，其中参公事业单位 2 个（惠州市教育考试

中心、惠州市电教仪器站）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8 个（惠州

市教育教学研究室、惠州市第一中学、惠州市第八中学、惠

州市实验中学、惠州市华罗庚中学、惠州市东江高级中学、

惠州市特殊学校、惠州市实验中学附属学校），公益二类事

业单位 1个（惠州市广播电视大学）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 

惠州市直教育 (部门）总编制人数 2146 人，在

职实有人数 2101 人 ,离退休人员 297 人，其中离休

5 人、退休 292 人。  
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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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。启动“学区制和九年一贯

对口招生”试点，抓好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标准化建设，推进

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项目。推进“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

先进市”建设。鼓励扶持社会力量办学。继续推行电子教育

卷。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。建设惠州一中实验学

校、惠州市实验中学附属学校。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

补助标准小学提高到 950 元，初中提高到 1550 元。100%农

村教学点班级装备多媒体电教平台、100%农村教学点教师到

城镇优质学校培训学习、100%农村教学点有城镇优质学校结

对帮扶，提升全市农村教学点办学质量。 
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 

2014 年收入决算 53174.95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

49927.61万元、其他收入 2765.17万元。 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 

2014 年支出决算 55144.76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出

50699.22万元。 

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 33675.32

万元，占 66.42%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3528.23 万元、对个

人和家庭的补助 5987.27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 3734.77万

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 425.06 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

17023.9万元，占 33.58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教育骨干队伍培

养培训 323.71万元、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 367.63万元、

上缴省考试费 380 万元、全市特困生家庭学生补助经费 195

万元、中职学校免学费教育经费 2160.78万元、中等职业学

校国家助学金 261.79万元、"强师工程"地方奖补资金 669.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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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普教职教专项经费 900万元、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

学校建设贷款还本付息资金 462万元、市第一中学学生宿舍

楼建设资金 392.35 万元、市实验中学教学楼建设贷款本息

150 万元、市华罗庚中学楼管项目 2089.28 万元、市东江高

级中学改造工程资金 1475.22万元、广播电视学校教育经费

1369.64万元、市特殊学校建设资金 395.32万元、市实验中

学附属学校教学配套设施设备资金 200.26万元等。 
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 

2014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 88.28万元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1.96万元，公务车保

有量  11辆，平均每辆 4.72万元。 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支出 36.32万元，主要用于国内公务

接待,共接待 275批次，4564人次。 

 


